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海關搗破一個家族經營的凍肉走私及洗黑錢集團，拘捕13名介乎40歲

至65歲男女，包括集團主腦及其兄妹，並檢獲市值2,500萬元的凍肉、

1,800元萬現金、金條及名錶等名貴物品，連同集團持有的數十個銀行戶

口和物業，涉案資產多達1.9億元，是近五年來涉及金額最高的同類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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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破走私凍肉家族 涉資近兩億
同類案近五年金額最高 共13人落網

海關指出，集團在凍肉運抵本港後於貨
櫃場拆櫃、併櫃和包裝，再運到碼頭

搬上躉船，入夜後由拖船將躉船拖至本港
西部海域交收，估計內地駛來的快艇及貨
船會把凍肉運到南沙或番禺一帶荒廢碼頭
落貨，並送往佛山或江門等凍倉。
海關年初接獲情報後進行調查，上周四
（13日）展開「海晴」行動，在龍鼓洲截
查一艘拖船及一艘躉船，檢獲約160公噸美
國貴價牛肉和牛肋條，市值約2,500萬元，
拘捕4名男子。海關並突擊搜查九龍及新界
七個商業登記地址、四個住宅單位、一個
貨櫃場辦公室及一個碼頭辦公室，再拘6男
3女，檢獲1,500萬元現金及約值300萬元

的金條、金飾、名貴手錶等物品。

集團「一條龍」運作有組織
海關特別調查第一組指揮官王禮庸表

示，涉案集團由家庭成員組成，主腦妻
子、主腦兄長、胞妹和妹夫負責處理犯罪
收益、安排躉船和拖船，以及擔任貨櫃場
負責人等，以一條龍模式運作，除在貨櫃
場和碼頭租用辦公室，並自設車隊、躉船
和拖船，形容極有組織。
海關財富調查課監督鄧惠顏補充，集團
成員個人或以公司名義持有76個共有2,700
萬元存款的戶口，另持有8個物業和3個車
位，市值約1.2億元，相信集團將走私凍肉

收益存入該些戶口，再購買金飾、名錶、
物業及車位等資產以掩飾犯罪得益。

擬充公成員物業車位續查
被捕的13人涉嫌串謀出口未列艙單貨物，

違反進出口條例，以及涉及有組織及嚴重罪
行條例，正保釋候查，海關已凍結有關資
產，正考慮充公集團成員名下物業和車位，

並繼續調查，了解凍肉有否流入本港市面。
海關年初至今已破獲28宗同類案件，檢

獲超過2,800噸凍肉，市值1.2億元，去年
同期只有6宗相關案件，涉及330噸凍肉，
貨值約1,200萬元。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
高級監督胡偉軍估計，走私活動活躍，因
內地凍肉入口關稅和增值稅達80%，成功
走私的收益是成本近一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國安法於6月
30日深夜生效後翌日7月
1日，一名鐵騎狂徒駕駛
插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
命」旗幟的電單車在灣仔
飛車「播獨」，更涉嫌高
速衝擊警方防線撞傷3名
警員，成為首名被警方以
干犯香港國安法起訴一項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和一項「恐怖活動罪」。
被一直還押的被告早前向
高院申請人身保護令及保
釋，有關申請昨日在高院
聆訊後。法官押後至今日下午就其人身
保護令頒判詞，若不批出，會在下周二
（25日）處理保釋申請。
被告唐英傑（23歲），昨日由囚車押
送到法院，他上月初在裁判法院申請保
釋被拒後向高院提出人身保護令和保釋
申請，分別由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及駱應
淦、大律師黃瑞紅代表。案件由法官周
家明和李運騰共同審理，兩人昨日在庭
上確認已獲特首委任為指定法官。
代表被告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陳詞
稱，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二條訂明除非法
官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會繼續實施危
害國家安全行為，否則不准保釋，是
「移除了法官的酌情權」。大律師黃瑞
紅補充稱，第四十二條中的字眼「不會
繼續」等同要求被告承認曾經做過、不
會再做，舉例說不會繼續盜竊，與不會
盜竊不同。法官李運騰就指，考慮保釋
時要評估風險，法庭不會裁定事實。
戴啟思續稱，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列明
被控人獲准保釋的權利。法官周家明反
駁，條例亦同樣列明在特別情況下可拒

絕被控人保釋。戴啟思則稱該些是拒絕
的原因，並非指失去保釋的權利。
代表律政司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在陳

詞中指，被告可以覆核保釋申請，不
過，申請人身保護令非恰當程序，即使
保釋被拒，不代表他是不合法被羈押，
又認為根據國安法第四十二條，法庭可
先考慮被告是否不會繼續參與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再考慮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的條件，決定是否批准保釋，法官仍有
酌情權處理。

女子涉法庭拍照 願刪相片了事
昨日聆訊期間，一名女子被指在法庭

延伸區域內拍攝，相片更拍攝到庭內聆
訊情況，女子其後被法官召進庭內。該
女子在庭上交出身份證，表示自己聽不
懂英文，又解釋不知道法庭延伸區域亦
不能拍照，拍照只是「證明我喺法
庭」，並稱自己拍了兩張照片，以及發
送給男朋友。李官一度表示考慮轉交警
方跟進，後因女子願意刪除相片，以及
表明會說服男友刪除相片，周官最終只
抄下其聯絡資料便讓她離開。

「播獨」鐵騎士申保護令
控方：非恰當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煽暴「獨
人」劉頴匡、港大學生會前會長孫曉嵐及藝人王
宗堯等12人，涉去年7月1日借修例風波在立法
會外示威及衝擊立法會，分別被控「進入或逗留
在會議廳範圍罪」和「暴動罪」等，案件分作五
案昨首次在區域法院提訊。控方申請將各案合併
處理，但其中一名被告保留反對權利，法官高勁
修遂將案件押後至10月16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
再訊，以待各被告處理法律援助事宜。
12名被告，涉及民間集會團隊發言人劉頴匡
（26 歲）、港大學生會前會長孫曉嵐（24
歲）、藝人王宗堯（41歲）、網媒記者馬啟聰
（30歲）、地盤工人沈鏡樂（24歲）、學生文
家健（21歲）、城大學生會編委會攝影記者黃
家豪（21歲）、廚師羅樂生（20歲）、運輸工
人何俊諺（22歲）、「佔旺女村長」畢慧芬
（24歲）、「佔旺畫家」潘浩超（32歲）和學
生吳志勇（25歲）。其中被告文家健於今年6月
10日在東區裁判法庭提訊時，已因缺席聆訊一
直下落不明而被法庭頒下拘捕令。

8人獲保釋須每兩周到警署報到
昨日在庭上除畢慧芬和潘浩超因其他案件須繼

續還柙外，其餘獲准保釋的被告中，有8人申請
將保釋條件之一的每周須到警署報到一次，改為
每兩周一次，控方反對，但高官最終批准被告申
請。另外控方申請將原本分作五案的案件合併處
理，其中一名被告則保留反對權利，高官遂將案
件押後至10月16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訊，以
待各被告處理法律援助事宜，屆時將處理併案申
請。
12名被告被控的「進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

圍罪」，指去年7月1日晚上在立法會綜合大樓
與其他不知名人士進入立法會會議廳範圍時，違

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發出的行政指令，即未
有遵守秩序或由立法會人員為維持秩序而發出的指示。至
於被控的「暴動罪」，則指他們同日同地晚上在立法會綜
合大樓與其他不知名人士參與暴動。
此外被告當中的「佔旺畫家」潘浩超，另被控多一項

「暴動罪」，指同日下午在立法會大樓參與暴動，以及在
金鐘添美道政總外非法集結及非法損毀屬於香港政府的財
產。據悉，當日有人曾向政總及立法會大閘位置投擲雞蛋
和水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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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 警方繼續調查去年元朗
「7·21事件」，昨日再以涉嫌暴
動及串謀蓄意傷人罪拘捕多6名
男子，令被捕人數增加至 43
人，當中7人已被檢控。警方強
調，調查未有間斷，因涉案人數
眾多，需時調查大量文件和影
片，重申一旦掌握證據和時機成
熟，便會採取行動，任何人無論
有何身份和背
景，只要有犯
法，警方就會
不偏不倚執
法。
新界北總

區重案組高
級警司陳天
柱 昨 晚 表
示，被捕的6
名男子，年

齡介乎32歲至57歲，3人報稱
無業，其餘3人報稱是地產經
紀、司機和汽車維修，部分人
有黑社會背景，連同之前被捕
的37人，迄今已有43人被捕。
他強調，警方就去年7月21日在
元朗西鐵站發生的案件一直積極
和謹慎調查，並且已經掌握部分
人的身份，相信當中有人已離
港，警方正同外地執法機關聯

絡。警方
嚴厲譴責
任 何 暴
力，強調
就該宗案
件的調查
仍 會 持
續，並會
不斷諮詢
律政司意
見。

警再拘6人涉元朗暴動及串謀傷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的士司機鄭國泉，去年10月6
日在深水埗遭暴徒包圍襲擊及
「搶軚」下，令其的士剷上行
人路意外撞傷黑衣魔。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瘋
峯」）早前向法庭提出私人檢
控鄭國泉，並獲裁判官批出檢
控傳票，鄭需於本月31日就危
險駕駛罪出庭答辯。不過，律
政司昨日再度去信法庭，表明
將介入案件，並申請撤銷檢

控。
律政司於信中表示，律政司

長根據《裁判官條例》第十四
條決定介入案件，並申請撤銷
檢控，同時希望法庭於本月24
日至28日之間排期聆訊，以及
豁免的士司機出庭應訊。
律政司日前亦已表示，會介

入另一宗同由許智峯提出私人
檢控，涉及去年11月11日在西
灣河向一名示威暴徒開槍的交
通警案件。

「瘋峯」私控被圍的哥
律政司介入申撤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攬炒煽暴
派「起底」警務人員和反暴力市民個人資
料的歪風再起，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
調查科對「起底」幫兇展開追查，昨晨在
灣仔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
腦」拘捕一名女公務員，她涉嫌利用工作
之便獲取他人資料，在社交平台參與「起
底」及煽動活動。然而，攬炒派卻在網上
抹黑警方行動是「綁架」，警方嚴厲譴責
有人散播假消息煽動仇恨，行為卑劣。
據了解，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人

員在調查非法「起底」活動時，懷疑有人
利用工作便利非法洩露他人個人資料，經
調查後，昨晨在灣仔區拘捕一名26歲女公
務員，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
用電腦」被扣查。
昨晨9時許，當探員將疑犯押上私家車

時，有人拍攝照片並上載至互聯網大肆炒
作，有攬炒區議員轉貼並煞有介事稱要為
其跟進及提供協助，「黃絲」網民則跟風
指控警務人員無出示委任證、無穿制服，
當街「擄人」、「標參」，是「綁架」該
名女子。
警方隨後在facebook公開真相，駁斥別
有用心的網民誣衊警務人員「綁架」市
民，以及指控警員在拘捕行動中沒有展示
委任證。
警方嚴正指出，人員當時是依法進行正
常執法行動，拘捕涉嫌違法者。在行動
中，人員已經明確向被捕人展示警察委任
證，以及告知其被捕原因。警方嚴厲譴責
有人散播假消息、顛倒黑白，惡意中傷警
隊，企圖煽動仇恨，呼籲市民不要誤信假
消息。

女公僕涉「起底」被捕
攬炒派反屈警「綁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疫情鎖不住貪玩市民騷
動的心。受「限聚令」影響，全港絕大多數娛樂場所被迫
「停業」，有黑幫則乘虛而入，在新界地區開設大量地下
娛樂場所牟利，包括色情場所、非法賭檔、危險藥物派
對、無牌酒吧等。警方、消防和海關遂在過去一連9日展
開跨部門聯合反黑行動，合共拘捕325名男女，當中絕大
多數為顧客並違反「限聚令」被票控。另在行動中亦破獲
3個非法油站，檢獲12年來最大宗走私油。
跨部門聯合行動由本月11日開始至19日結束，其間在
元朗、天水圍、八鄉一帶進行，合共被捕325名年齡介乎
17至82歲的男女，當中3人持雙程證、1人持行街紙、5人
為非法入境者。被捕人中11人有黑社會背景，大都為非法
場所的主持人，其餘被捕人士則大部分是顧客，他們同時
違反「限聚令」被票控。
此次行動共搗破兩個色情場所、11個非法賭檔、1個非

法釣魚機賭檔、兩個毒品派對場所、3間無牌酒吧和3個非
法油站。行動中檢獲市值超過1萬元的毒品、3萬支未完稅
香煙、超過5,000公升未完稅汽油、近12,000公升油渣
等，總值超過52萬元。
香港海關私煙及一般調查組指揮官黃惜忻表示，檢獲的

未完稅汽油價值約10萬元，應課稅值逾3.1萬元，是近12
年來同類最大宗案件。她指出售走私油的非法油站已沉寂
一段時間，最近再死灰復燃，相信跟疫情有關。

警跨部門反黑行動拘逾300人

■海關在行動中檢獲1,500萬元現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余若海指申請人身保護令非恰當程序。圖為被告上
月初由警車押往法院應訊。 資料圖片

■警方拘捕
一名涉嫌非
法「起底」
的女子，卻
被攬炒煽暴
派造謠抹黑
「綁架」。

網上圖片

■警方就去年元朗「7·21事件」再拘
捕6名涉案男子。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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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集團成員將犯罪收益購買名錶等貴重
物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走私集團成員亦購買了不少金條、金牌及
金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